
	2011年度辽宁省“三支一扶计划”海城市选拔考试
准 考 证

	姓    名：
	 
	一寸免冠彩色照片

	身份证号：
	
	

	报考单位：
	
	

	所学专业：
	
	

	考试地点：
	海城市委党校
	

	考试科目

考试日期

考试时间

准考证号

考场号

座位号

行政职业能力测验
时事政治
2011-06-20
09:00-11:00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考 生 须 知
1、考生必须带齐准考证、身份证（原件）、毕业证，应届毕业生需携带学校出具证明，方可入场考试。考生须自备2B铅笔、橡皮、黑色字迹的钢笔、签字笔（水性笔）。
2、考生入场时，须接受安全检查并予以配合。严禁将通讯工具、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、计算器、非指针式手表及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带至座位。考生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必须按要求放在指定位置。只允许携带透明（非金属）包装的饮品，避免穿、戴有金属的衣物或饰品，脱帽参加考试。
3、考生须提前1小时到达考试地点，按要求进入考场，在指定座位参加考试，并将准考证、身份证放在桌面右上角备查；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不得入场；考试期间，不得提前交卷、退场。
4、严禁将答题卡、题本、试卷、草稿纸等带出考场。
5、考生必须遵守考场规则，若有作弊行为，将按《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》（试行）处理，
6、考生请于6月23日上网查询笔试成绩
提示：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熟悉考场地址和交通路线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海城市人才服务中心制


